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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认证调查表

（野生资源采集和初加工产品）

申请人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法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
申请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_日

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9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1329      传真：010-62131330        E-mail：cofcc@126.com

注 意 事 项

1. 本表无法人（负责人）签字、盖章及内部检查员签字无效。

2. 本表复制后无法人（负责人）签字、盖章及内部检查员签字无效。

3. 本表涂改后无确认章（签字）无效。

4. 本表应打印或用黑墨水正楷填写，否则不予受理。

5. 本表交付后不再受理补充修改说明材料。

6. 所有表格的栏目不得空缺，不填写的须说明理由。

7. “初加工”指的是采集之后清洗、分选、干燥等简单物理处理过程；其他加工工艺复杂的产品需另填写食品加工部分《有机食品认证调查表》。

第一部分：项目基本情况

1、基地名称与永久地址：

	基地中文名称
	

	所   有   者
	国有（  ）        集体（   ）             民营（   ）

	地        址
	        省      市（区）      县         乡       村

	负 责人 姓名
	
	职      务   
	

	邮 政  编 码
	
	电      话
	

	电 子  信 箱
	
	传      真
	

	网        址
	


2、加工企业名称与永久地址：

	加工企业名称
	

	所   有   者
	国有（  ）            集体（   ）           私营（   ）

	地        址
	       省        市（区）        区           街         号

	邮 政 编  码
	
	电      话
	

	电 子 信  箱
	
	传      真
	

	负 责 人姓名
	
	职      务      
	


3、产品销售概况：

	国内销售情况
	销售总量（吨）：
	销售额（万元）：

	出口情况
	销售总量（吨）：
	销售额（万元）：

	出口国
	


4、有机产品生产历史：

	除了申请的产品外，是否还生产其它的常规产品；如是，填写常规产品的名称、规模

	

	本基地（厂）何时开始有机产品生产
	

	此前何时通过了那家认证机构有机认证?

如是，提供证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此前何时通过了那家认证机构何种认证？

如是，提供证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此前是否被拒绝通过认证？哪家认证机构？何种认证？被拒绝的原因？

	


5、为何进行有机食品生产？

	动机：

主要优势：

主要问题：




6、项目组织结构
	请说明野生资源采集的组织模式（与采集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组织机构



7、前次认证整改要求完成情况（包括其它认证机构）：

	无整改要求
	

	整 改 要 求
	时   限
	完成百分率（％）
	整改是否及时
	根本未

改  进
	备  注

	
	
	
	是
	否
	
	

	
	
	
	
	
	
	

	
	
	
	
	
	
	

	
	
	
	
	
	
	

	
	
	
	
	
	
	

	
	
	
	
	
	
	


8、其他应补充说明的重要问题（包括项目历史、公司构架及开展的业务、基

地生产历史情况等）

	


第二部分 基地生态环境情况

1、基本情况

	海  拔  高  度（米）
	

	年 降 水 量（mm/年）
	

	无   霜   期（天/年）
	

	年平均气温（℃）
	

	森 林 覆 盖 率（％）
	


2、简述当地生态系统特征

	


3、当地主要环境问题：

	问         题
	存在与否
	问           题
	存在与否

	水 土 流 失
	
	风 沙 浸 蚀
	

	树 木 过 度 采 伐
	
	水 资 源 浪 费 破 坏
	

	化 学 物 质 污 染
	
	水 体 富 营 养 化
	

	土 地 盐 碱 化
	
	土壤板结、腐殖质减少
	

	生物多样性破坏
	
	空 气 污 染
	


4、环境污染情况说明

4.1请详细描述野生资源采集地区范围内及其周边环境中存在的污染源（如：农药、工业废水、废气等） 

	


4.2如果采集地位于农业种植区或放牧区中，请对此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放牧方式加以说明，并且列出当年所有的种植作物以及所使用的农药化肥等
	


4.3怎样才能保证采集者不会采集传统农业生产区域内的野生资源？ 

	


5、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补充说明：

	


第三部分   野生资源采集

1、采集地区的基本慨况

1.1面积

	采集区域编号
	面积（公顷）
	采集产品
	采集时间
	采集者数量
	采集数量（吨）

	
	
	
	
	
	

	
	
	
	
	
	

	
	
	
	
	
	

	
	
	
	
	
	

	合计
	
	
	
	
	


1.2采集区位于:

	国家公园
	
	名称:
	

	其他保护区（名称）
	

	无特殊保护的林区
	
	农业种植区
	
	牧区（草原）
	

	缓冲带的类型、距离
	


1.3采集区土地所有权

	私有
	
	国有
	
	乡镇所有
	
	集体所有
	
	其他
	


1.4采集者情况

	是否有采集者名单？
	有
	
	无
	

	采集者是否有自己的采集范围?
	有
	
	无
	


1.5 请列出过去三年采集区域管理部门用于防治采集区域内病、虫、鼠害的物质：

	名称
	使用剂量
	使用地点
	使用原因
	使用日期

	
	
	
	
	

	
	
	
	
	

	
	
	
	
	

	
	
	
	
	


2、野生采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1野生采集资源状况：

	采集产品属于当地资源丰富型种类
	
	资源较少种类
	
	稀有种类
	

	当地濒临绝迹种类
	
	外来物种
	
	情况不明
	


2.2请说明野生采集对以下方面的影响: 

	a) 动物栖息地，特别是某一特定地域内的动物圈

	

	b) 被采集物种的繁殖

	


2.3请说明野生资源的采集频率（或强度），为了长期不影响生态系统和物种的多样性，可以采集的最大量应该是多少？ 

	


第四部分 采后处理及初加工

1、采集

	简要描述野生资源的采集方法及采后处理方法



2、野生资源采集后的加工处理

2.1初加工处理情况

	无需进行初加工处理
	
	在加工厂进行初加工处理
	

	如果需要进行加工处理，描述初加工工艺流程与工艺条件

	


3、辐射

	产品在加工过程中，是否进行过离子辐射处理？
	否
	
	是
	

	如是，使用何种辐射源
	


4、生产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
	设备功能
	加工能力（吨/小时）

	
	
	

	
	
	

	
	
	

	
	
	


5、投入、产出统计

	成品名
	原料量（吨）
	出成率（﹪）
	成品量(吨)

	
	
	
	

	
	
	
	

	
	
	
	

	
	
	
	

	
	
	
	


6、加工厂卫生管理
	加工设备使用前后的清洗方法、使用物质

加工过程中存在的污染源以及相应的预防措施
加工车间、原料及成品仓库中有害生物的防治措施



7、仓库数量及储藏能力

	仓库代码
	储藏能力（吨）
	储藏有机产品量（吨）
	储藏常规产品量（吨）
	是否有标示

	
	
	
	
	

	
	
	
	
	

	
	
	
	
	

	
	
	
	
	


8、污水、废弃物处理方法

	


9、包装

	简要描述产品的包装材料、包装形式、标签内容



10、上一年度的产品销售统计表
	产品种类
	有机
	转换期
	普通
	国内销售量(吨)
	出口量(吨)
	库存量（吨）

	
	
	
	
	
	
	

	
	
	
	
	
	
	

	
	
	
	
	
	
	

	
	
	
	
	
	
	

	
	
	
	
	
	
	


第五部分 平行生产管理

	除了申请的产品外，是否还生产同品种的常规产品

	

	如是，填写常规产品的名称、规模

	

	简述在原料采集、运输、加工及储藏各环节的管理措施，避免常规产品混淆、污染到有机产品
	


第六部分  转基因成分 (GMO)

	加工过程中使用的，

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具体物质的名称
	成分名称

	
	
	
	
	
	
	

	a) 根本没有
	
	
	
	
	
	
	

	b) 在其它国家存在，但在我国还没有
	
	
	
	
	
	
	

	c)在我国有，但在本企业还没有
	
	
	
	
	
	
	

	这些陈述来源于：
	
	
	
	
	
	
	

	· 企业领导自述
	
	
	
	
	
	
	

	· 证明材料
	
	
	
	
	
	
	

	· 其它证据
	
	
	
	
	
	
	


申请人：                                     内部检查员：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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